
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技术经理人从业佣金收费标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全省技术转

移体系建设，鼓励从事技术中介、居间等业务服务的技术经

理人促成交易的合同应取得佣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等法律法

规和相关政策，依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全省技术转

移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8]73 号），江苏省技术

产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省技术交易市场）专门制定技术产

权交易从业佣金收费标准，具体细则如下。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佣金，是指为加快建设和完善全省

技术转移体系，推进高质量科技成果在我省加速转移转化，

在技术经理人居间促成交易后获得的费用。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技术经理人，是指纳入省技术交易

市场管理，通过省技术市场平台资源或需求，以实现科技成

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服务为目的，以咨询分析、对接撮合即资

源引荐等居间服务方式，促成技术持有方和技术需求方达成

交易或合作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然人。 

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事务所，是指为省技术交易市场授

权加盟设立的，为技术经理人开展业务提供组织协调和资源

支持的专业事务性服务机构。 

 



第二章 从业范围 

第五条 技术经理居间业务范围，是指以促成交易，包括

但不限于信息获取、鉴别评价、调研预测、组织洽谈、计划

实施、协调沟通等。 

第六条 技术转移机构即技术经理人事务所的业务范围

主要包括： 

（一）对技术信息的搜集、筛选、分析、加工； 

（二）技术转让与技术代理； 

（三）技术集成与二次开发； 

（四）提供中试、工程化等设计服务、技术标准、测试

分析服务等； 

（五）技术咨询、技术评估、技术培训、技术产权交易、

技术招标代理、技术投融资等服务； 

（六）提供技术交易信息服务平台、网络等； 

（七）其它有关促进技术转移的活动。 

 

第三章 佣金比例 

第七条 从事技术中介、居间等业务的技术经理人促成

交易的合同应取得佣金，佣金收费表见附件 1。 

第八条 技术经理人事务所为挂靠在本所的技术经理人

提供票据等相关服务，建议收取实际票据支付金额的 12%作

为服务费。 

第九条 对于挂靠在同一个事务所的技术经理人共同促

成合同并取得佣金时，原则上可按照以下比例进行佣金分配：



提供技术需方信息并促成交易的技术经理人术获得全部佣

金比例的 60%，提供技术供方信息并促成交易的技术经理人

术获得全部佣金比例的 40%。 

 

第四章 参考形式 

第十条 江苏省技术经理人从业佣金收费标准，应以经

过省技术合同登记系统中各设区市技术转移机构、技术经理

人（经纪人）的实际技术合同登记的实际技术合同交易额为

依据。 

第十一条 技术经理人居间促成交易，应与买卖双方签

订技术经理人服务证明及技术转移中介服务协议（见附件 2）。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标准由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负责解释。



附件 1 

技术经理人从业佣金收费表 

        佣金比例                                                                                                                                                                                                                                                                                                                                                                                                                                                                                                                                                                                                                                                                                                                                                                                                                                                                                                                                                                                                                                                                                                                                                                                                                                                                                                                                                                                                                                                                                                                                                                                                                                                                                                                                                                                                                                                                                                                                                                                                                                                                                                                                                                                                                                                                                                                                                                                                                                                                                                                                                                                                                                                                                                                                                                                                                                                                                                                                                                                                                                                                                                                                                                                                                                                                                                                                                                                                                                                                                                                                                                                                                                                                                                                                                                                                                                                                                                                                                                                                                                                                                                                                                                                                                                                                                                                                                                                                                          

技术转让 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 

5 万以下 3000 元 10 万以下 3000 元 2 万以下 1000 元 

5-50 万 6% 10-50 万 4% 2 万-10 万 6% 

50-100 万 5% 50-100 万 3% 10-30 万 5% 

100-300 万 4% 100-300 万 2% 30-50 万 4% 

300-500 万 3% 300-500 万 1% 50-100 万 3% 

500 万以上 面议 500 万以上 面议 100 万以上 面议 

      



附件 2 

技术经理人服务证明 

兹证明  XXX  身份证号  

XXXXXXXXXXXXXXXXXX 。在  XXX   期间，为（甲方）   

按照合同填写买方名称     和（乙方）   按照合同填写卖方名

称  所签订的 请按照技术合同中的项目名称填写  项目合同中,

提供撮合、对接服务，（合同登记号____________，合同金额

____________ 万元整(¥  )，）该技术经理人在本项目的服务过程

中发挥重要居间作用，并从中依法获得佣金          元(¥  )。 

经甲、乙双方确认，特此证明！ 

 

 

 

 
 

  

 

 

甲方（签章）: 

 

 

时  间：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时  间：    年   月   日 



附件 3 

编号： 

技术转移中介服务协议 

 

 

项目名称：                            

       

      受让方（甲方）:                       

 

      转让方（乙方）:                       

               

      中介方（丙方）: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有效期限：                            

 

 

江苏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 

  



鉴于： 

丙方对甲、乙双方所签订的                           项目             

的           合同所提供的居间服务，经三方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第一条  项目内容 

乙方向甲方转让的技术内容如下： 

1.技术项目名称：                                        

2.合作模式：                                            

3.项目金额：                                            

 

第二条  服务内容 

丙方在项目对接过程中，提供以下服务： 

1.                      。 

2.                       。 

 

第三条  佣金支付 

   方向丙方支付佣金及支付方式为： 

1.佣金总额：                             

2.佣金由   方       （一次、分期或提成）支付丙方。 

 

丙方开户银行名称、地址和帐号为： 



开户银行：                       

地址：                         

帐号：                        

第四条  保密条款 

丙方在为甲、乙双方提供技术居间服务过程中所获取到甲、乙双

方的技术信息或其他保密的文件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承担保密责任。 

第五条 其他 

本协议一式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三方签字盖章后

生效。 

  



签署页： 

 

甲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